
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小學校校本課程認證辦法

為推廣學校寫字、體育特色及閱讀活動，提高學生相
關知能，激勵學生學習相關技能，養成學生閱讀與運
動習慣，辦理全校性課程認證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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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硬筆字認證
1.獎項：分為三個等級，銅筆、銀筆及金筆。
2.獎勵：銅筆：頒發證書乙張。

銀筆：頒發證書乙張、與校內任一教職員工合照。
金筆：頒發證書乙張、禮物乙份並與校長合照。

3.認證標準：見下表。
4.實施辦法：學生於學期中學習相關技能，初級由各班導

師自行認證核章，中級以上交件由學校寫字專
長教師進行認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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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級 認證標準 認證人
中
高
級

金筆 每學期公告四張習寫單，完
成習寫單送教務處，經認證
評選後給予等級。

校長
教務處
專長教師

銀筆
銅筆

初級 黑筆
由各班老師利用作業習寫或
硬筆字練習簿進行認證。

各班導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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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獨輪車認證
1.獎項：分為三個等級，初級、中級及高級；另加達人級供學

生追求。
2.獎勵：初級：頒發證書乙張。

中級：頒發證書乙張並與校內任一教職員工合照。
高級：頒發證書乙張並與校長合照。
達人級：頒發證書乙張、禮物一份並與校長合照。

3.認證標準：見說明。
4.實施辦法：學生於學期中學習相關技能，初級由各班導師自

行認證核章，中級以上由學校期中擇一週三彈
性活動時間於操場進行認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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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閱讀認證
1.獎項：分為學士獎、碩士獎及博士獎。
2.獎勵：學士獎：頒發獎狀乙張。

碩士獎：頒發獎狀乙張並與校內教師合照。
博士獎：頒發獎狀乙張、校長贈書並與校長合照。

3.實施辦法：
（1）認證標準：每閱讀一本書即由導師簽名並依學生

不同程度認證，認證方式得由該年段老師以多元
方式評量之。

（2）年段銜接：學生升年段時，認證計數歸零。
（3）審核方式：

a.書香小學士：達到各項獎勵閱讀冊數標準後，
由導師進行認證，頒發獎狀。

b.書香小碩士：通過冊數規定並繳交5篇閱讀心
得報告，由教師初審後，送至教務處複審。

c.書香小博士：通過冊數規定並繳交5篇閱讀心
得報告，由教師初審後，送至教務處複審通過
後於學生朝會上台作好書推薦一次。

d.頒獎：通過複審，於兒童朝會時間辦理頒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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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
基本冊數 40 30 30
書香學士獎 50(10) 30 40
書香碩士獎 60(+10) 40(+5) 50(+5)
書香博士獎 80(+20) 50(+5) 60(+5)

認證標準


